
2009年第 73號法律公告

《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印度)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章)第 4(1)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9年 7月 17日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命令中——
“《條約》” (Convention)指於 1991年 12月 13日在新德里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印度共和國領事條約》；
“《條約》有關條文”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指附表列出的《條約》第二
十八條第一及二款、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二、三及四款、第三十四條第
二、三及四款、第三十五、三十六及三十八條、第四十條 (第一款第 (一)及 (二)
項及第三款除外)、第四十一條以及第四十三條 (第 (一)項除外)的條文。

3. 增補特權及豁免

現宣布印度共和國的領館、與該領館相關的人或上述兩者根據《條約》有關條文
(該等條文是與附表列出的《條約》第一條 (第 (二)、(九)、(十一)、(十三)及 (十四)項
除外)及第四十二、四十四及四十五條一併理解的)所享有的增補特權及豁免，在香港
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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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 2及 3條]

本命令所提述的《條約》條文

第一章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就本條約而言，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一) “領館”指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或領事代理處；

..........

(三) “領館館長”指奉派任此職位的人員；

(四) “領事官員”指派任此職承辦領事職務的任何人員，包括領館館長在內；

(五) “領館行政技術人員”指在領館內從事行政或技術工作的人員；

(六) “領館服務人員”指在領館內從事服務工作的人員；

(七) “領館成員”指領事官員、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

(八) “家庭成員”指由領館成員扶養並與其構成同一戶口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

(十) “領館館舍”指專供領館使用的建築物或部分建築物及其附屬的土地，不論其
所有權屬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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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派遣國國民”指具有派遣國國籍的自然人，適用時，也指法人；

第四章

便利、特權和豁免

第二十八條

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的住宅不受侵犯

一、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的住宅不受侵犯。接受國當局人員未經領館館長或派遣
國使館館長或他們兩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進入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的住
宅。

二、領館和領事官員的交通工具免受搜查、扣留或執行措施。

第二十九條

領館館舍免予徵用

領館館舍和領館的設備、財產和交通工具免予任何形式的徵用。

第三十一條

通訊自由

二、領館的來往公文不受侵犯。來往公文指與領館及其職務有關的所有來往文
件。領事郵袋不得開拆或扣留。構成領事郵袋的包裹必須附有可資識別的外部標記，
並以裝載來往公文、公務文件及專供公務之用的物品為限。

2009年第 73號法律公告 2009年第 18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976



三、領事信使只能是派遣國國民，且不得是接受國的永久居民。領事信使應持有
載明其身份和構成領事郵袋包裹件數的官方文件。領事信使在執行職務時，受接受國
保護並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和拘留。

四、派遣國及其使館和領館可指派臨時領事信使。遇此情形，本條第三款的規定
也應適用，但該信使將其所負責的領事郵袋交收件人後，即不復享有該款所述的特權
和豁免。

第三十四條

領事官員人身不受侵犯

二、領事官員不得予以逮捕或拘留。

三、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得予以逮捕候審或拘留候審，但遇犯嚴
重罪行的情形，依接受國主管司法機關判決執行者不在此列。

四、除本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外，對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得施以
監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但為執行有最後效力的司法判決者不在此
限。

第三十五條

管轄豁免

一、領事官員免受接受國的一切刑事管轄，其執行領事職務時的行為也免受接受
國的民事和行政管轄。

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執行領事職務時的行為不受接受國的刑
事、民事和行政管轄。

2009年第 73號法律公告 2009年第 18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978



三、本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民事訴訟︰

(一) 領館成員未明示或默示以派遣國代表身份所訂契約引起的訴訟；

(二) 因車輛、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國內造成損害，第三者要求損害賠償的訴訟；

(三) 在接受國境內的私人不動產的訴訟，但領館成員以派遣國代表身份為領館之
用所擁有的不動產不在此列；

(四) 涉及領館成員以私人身份作為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繼承人或受遺贈人
的繼承訴訟；

(五) 公務範圍外在接受國所進行的專業或商業活動所引起的訴訟。

四、除本條第三款所列案件外，接受國不得對領事官員採取執行措施。如對此採
取執行措施，應不損害領事官員的人身和住宅的不受侵犯權。

第三十六條

作證的義務

一、領事官員無以證人身份作證的義務。接受國不得因領事官員拒絕作證對其施
行強制措施或處罰。

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可被請在接受國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場作
證。除本條第三款所述情形外，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得拒絕作證。但
在任何情況下，對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應採取強制措施。

三、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沒有義務就其執行職務所涉及事項作證，
或提供有關的公文或文件。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有權拒絕以鑒定人身份
就派遣國的法律提供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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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國主管當局要求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作證時，應避免妨礙
其執行職務。在可能的情況下，可在其寓所或領館館舍錄取證詞，或接受其書面陳
述。

第三十八條

財產免稅

一、接受國應免除下列項目的一切捐稅︰

(一) 以派遣國或其代表名義獲得的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的住宅及其有關的交易或
契據；

(二) 專用於職務目的而獲得的領館的設備和交通工具以及這些財產的獲得、佔有
或維修。

二、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不適用於：

(一) 對特定服務的收費；

(二) 與派遣國或其代表訂立契約的人按照接受國法律規章應繳納的捐稅。

第四十條

關稅和查驗的免除

一、接受國依照本國法律規章應准許下列物品進出境，並免除一切關稅，但保
管、運輸及類似服務費除外：

..........

(三) 領館行政技術人員初到任時運入的自用物品，包括安家物品。

二、本條第一款第︙(三)項所述物品不得超過有關人員直接需要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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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家庭成員的特權和豁免

領事官員和領館行政技術人員的家庭成員︙分別享有領事官員和領館行政技術人
員根據本條約規定所享有的特權和豁免。領館服務人員的家庭成員享有領館服務人員
根據本條約所享有的特權和豁免，但身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或在接受國從事私人
有償職業者除外。

第四十二條

不享受特權和豁免的人員

一、除本條約第三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外，身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領館行
政技術人員和領館服務人員不享有本條約規定的特權和豁免。

二、本條第一款所述人員的家庭成員不享有本條約規定的特權和豁免。

第四十三條

領館成員的遺產

領館成員或其家庭成員死亡時，接受國應：

..........

(二) 免除死者的動產的遺產稅和一切有關的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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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特權和豁免的開始及終止

一、領館成員自進入接受國國境前往就任之時起享有本條約所規定的特權和豁
免，其已在接受國境內的，自其就任領館職務時起開始享有。

二、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自領館成員享有特權和豁免之時起享有本條約規定的特
權和豁免。如家庭成員在此之後才進入接受國或某人在此之後才成為其家庭成員，則
自本人進入接受國國境之時起或成為家庭成員之時起享有。

三、領館成員的職務如已終止，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特權和豁免應於其離開接受
國國境時或離境所需的合理期限完結時終止。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如不再是其家庭成
員時，其特權和豁免隨即終止，但如該人打算在合理期間內離開接受國，其特權和豁
免可延續至其離境時為止。

四、如某一領館成員死亡，其家庭成員的特權和豁免應於該家庭成員離開接受國
國境之時或該家庭成員離境所需的合理期限完結時終止。

第四十五條

特權和豁免的放棄

一、派遣國可放棄本條約第三十五條和第三十六條規定的有關人員所享有的任何
一項特權和豁免。但每次放棄應明確表示，並書面通知接受國。

二、根據本條約規定享有管轄豁免的人員如就本可免受管轄的事項主動起訴，則
不得對同本訴直接有關的反訴主張管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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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上放棄豁免，不得視為對司法判決執行的豁免亦默示
放棄。放棄對司法判決執行的豁免必須另行書面通知。

行政會議秘書
陳詠雯

行政會議廳
2009年 4月 21日

註 釋

本命令宣布印度共和國的領館、與該領館相關的人或上述兩者所享有的在本命令
中指明的增補特權及豁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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